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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委任取款背書之撤回 

最高法院102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(A) 背書人授與代理權予被背書人並交付票據，即屬票據法上委任取款背書。 
(B) 支票若記載禁止背書轉讓，即不得再為委任取款背書。 
(C) 票據上記載禁止委任取款背書，為票據之有害事項，其票據無效。 
(D) 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僅塗銷委任取款意旨之記載，而未塗銷其背書簽名，

不得解免其背書人責任。 
答案：D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支票執票人以委任取款為目的所為之背書，僅係授與被背書人收取票款之代

理權，並不發生票據權利移轉之效果，票據權利人仍屬背書人所有，此觀同法第

144條準用第40條之規定自明。且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，不論何時，均得對受任

取款之人收回票據及撤回代理權之授與，而回復其對於支票之持有，並基於票據

之流通性，再將該支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之（同法第144條、第30條第1項）。

因此，支票上之背書性質究竟為何？應就授受票據當事人間所存在之客觀情事判

斷之，而不能逕以背書時之情況認定之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委任取款背書，乃執票人以行使票據上權利為目的，委任他人代為收取票

款，故不生票據上權利移轉及權利擔保之效力，被背書人僅取得代理權授與及資

格授與（權利證明）之效力。又委任取款背書應載明「委任取款之意旨」，此為

應記載事項，常以「因收款」、「因取款」等文字表示，惟票據法並未明定應記

載何等文字始符委任取款意旨，自須就票據上所記載之文字，依客觀解釋原則認

定之。又支票之平行線記載，即係代表執票人委託取款之意旨，而屬委任取款背

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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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人之一方，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。」故委

任人（背書人）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而撤回委任取款背書。換言之，委任取款背

書之背書人，不論何時均得對受任取款之人收回票據及撤回代理權之授權，而回

復其對於支票之持有。又委任取款背書撤回之方式，應由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

塗銷其「背書簽名」及「委任取款意旨」之記載，始生撤回之效力。倘未塗銷背

書人所為之委任取款背書，因被背書人在形式上仍具有資格授與之效力，若票據

債務人基於善意或無重大過失而付款予被背書人，其清償仍生效力。 
另外，背書人撤回委託取款背書時，僅塗銷委任取款之意旨而未塗銷其背書

簽名，因形式上合於背書之規定，即應負票據法上背書人之責任，縱令非以背書

轉讓之意思而背書，因其內心效果意思，非一般人所能知或可得而知，為維護票

據之流通性，仍不得解免其背書人之責任（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例參

照）。故背書人僅塗銷委任取款之記載，依票據文義性解釋及客觀解釋原則，將

使原本以委任取款為目的之背書，轉換成轉讓背書。 

【關鍵字】 

委任取款背書、撤回、委任取款意旨之塗銷 

【相關法條】 

票據法第31條、第10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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